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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系徵聘專任教師公告 

 

壹、徵聘職務：編制內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三名。 

貳、預定起聘日期：113學年度第 2學期。 

參、 應徵條件： 

一、 具國內外大學心理學相關科系博士學位。 

二、 專精領域： 

（1） 發展、社心人格或計量心理學等跨領域專長 

（2） 諮商心理學專長（須具備諮商心理師證照） 

（3） 工商心理學相關跨領域專長 (具跨領域專長尤佳) 

肆、應徵資料： 

一、 個人履歷表（內容須含中文學經歷、自傳、博士論文名稱及摘要、歷年

著作目錄、專長領域、聯絡方式等）。 

二、 最高學歷畢業證書影本(如為應屆博士畢業生可先提供通過學位論文口試

之相關佐證資料)。 

三、 可開授課程之內容大綱（以可教授全英語課程者佳）。 

四、 研究與教學之理念。 

五、 成績單（於國內教育學術研究機構任職滿三年者免附。國外學校請檢附

成績單中譯本，若無成績單，請附修課證明資料）。 

六、 推薦函二封（於國內教育學術研究機構任職滿三年者免附）。 

七、 教師證書影本（無教師證書者免附）。 

八、 上網填寫個人資料：https://eportal.scu.edu.tw/scu/pg_pro/pg320_pre.jsp 
（應聘職別：教師；應聘單位：心理學系） 

註 1：無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證書且持國外學歷者，請附經駐外單位認證之國外學

歷證件證明。 

註 2：本校初聘之編制內專任教師應暫時先以專案教師約聘，俾能予以適當之試用評

估。但擬聘任教師已具有優秀學術成就，並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者，得不

受此限。專案教師符合學系評量標準及相關條件，經學系評量通過後，得恢

復為編制內專任教師。 

伍、收件截止： 

應徵資料請於 113年 9月 2日（週一）上午 10點前送達或寄達本系，請於信封

上註明「應徵心理學系專任教師（請註明申請領域）」(11102 台北市士林區臨

溪路 70號 東吳大學心理學系林秘書收）。 

陸、洽詢方式：電話號碼：02-28819471轉 6892林秘書 

E-mail： gigi@scu.edu.tw 

備註：初審合格者將邀請蒞臨本系發表論文。錄取與否均恕不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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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 

101 年 12 月 17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6 年 6 月 26 日行政會議修正第 1~4、6、8 條 

106 年 9 月 25 日行政會議修正第 1~10 條 

107 年 1 月 8 日行政會議修正第 3~4 條 

109 年 8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正第 4、7、10 條 

111 年 8 月 22 日行政會議修正第 1-7、9-16 條 

112 年 10 月 16 日行政會議修正第 6、7 條 

第一條 本校為延攬優秀師資以提升教學與研究績效，特訂定「東吳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專案教師，係指以約聘方式進用之編制外專任教師，分為專案教授、

專案副教授、專案助理教授及專案講師四級。各級專案教師之資格依本校教師評審

辦法第二條及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四條至第七條規定辦理。 

第三條 各學系經核定新增或遞補編制內專任教師時，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聘

任，並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公告徵聘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資訊，經三級教評會審

議通過後聘任之。 

初聘之編制內專任教師應暫時先以專案教師約聘，俾能予以適當之試用評估。但擬

聘任教師已具有優秀學術成就，並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者，得不受此限。 

各學系辦理公開徵聘作業時，應使應徵者充分知悉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試用評估

規定。 

第四條 專案教師之約期每次一年，但不得超過三年。約聘期間因教師本人懷孕、生產或遭

受重大變故等特殊事由時，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得延長一年。 

專案教師約聘期間另依本校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辦法之規定，每週減授

基本授課時數二小時。 

第五條 專案教師約聘期間，各學系應於每次約期結束前評量其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等

各項能力，如有不適任之情形者，應於該年約期屆滿後不再續聘。 

前項學系專案教師評量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院教評會審查轉校教評會核備。 

第六條 專案教師約期期間，如已符合學系專案教師評量標準，並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得由

學系主任提請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自次學期起恢復為編制內專任教師。 

一、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含執行多年期之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二、獲得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或大學社會責任（USR）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

人。 

三、有刊登於名列 AHCI、SSCI、SCI、EI、TSSCI、THCI、「東吳大學外語學門獎

勵名單」期刊之研究論文一篇以上。 

四、執行文化部、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個人展演（含全場指揮或室內樂）

或作品發表補助案。 

五、獲核定於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舉辦個人展演（含全場指揮或室內樂）或作品發表。 

第七條 前條第一款有關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以及擔任計畫主持人，應符合本校學術研

究優秀人才獎勵辦法關於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規定。 

前條第三款之研究論文尚未經期刊以紙本出版或以電子期刊正式發表者，不予採認。

但期刊將已接受之論文先於期刊網頁刊登發表，日後再以紙本出刊者，如具正式審

查程序且得公開及利用者，仍可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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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專案教師之初聘及續聘程序，分別依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四條及第七條之規定辦理。 

初聘之專案教師如未具同等級教師證書，應依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六條之規定辦理

教師證書。 

第九條 專案教師之薪資、升等、授課時數、差假、校外兼課與兼職、教學評鑑、服務、學

生輔導等，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專案教師之退休撫卹、保險等，

比照本校約聘人員之規定辦理。其他未盡之權利與義務，依本校各該辦法之規定辦

理。 

專案教師聘期屆滿未獲續聘，且無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所定情事者，應比照勞工退休

金條例第十二條規定，按其服務年資發給慰助金，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

均薪資，未滿一年者，以比例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薪資為限。 

第十條  專案教師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契約： 

一、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犯內亂、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

實。 

五、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

凌行為，有終止契約之必要。 

六、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例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

五條規定處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終止契約之必要。 

七、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福利與權益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並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有終止契約之必要。 

八、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

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匿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

之證據，經學校查證屬實。 

九、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查證屬實。 

十、體罰或霸凌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終止契約之必要。 

十一、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終止契約之必要。 

十二、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十三、違反契約情節重大。 

專案教師有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予以

終止契約。 

專案教師有第一項第七款或第十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予以終止契約；有第一項第八

款、第九款、第十一款至第十三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予以終止契約。 

第十一條  專案教師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當然暫時予以停止契約執行： 

一、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 

二、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之宣告。 

三、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之宣告，在監所執行中。 

第十二條  專案教師於契約有效期間內，涉有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情形之一者，服

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暫時予以停止契約執行

六個月以下，並靜候調查；必要時，得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延長停止契約執

行之期間二次，每次不得逾三個月；其停止契約執行之期間不得超過契約有效期

間。經調查屬實者，依第十條規定辦理。 

專案教師於契約有效期間內，涉有第十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一款情形之一，服



2024/7/2 公告 

務學校認為有先行停止契約執行進行調查之必要者，應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暫

時予以停止契約執行三個月以下；必要時，得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延長停止

契約執行之期間一次，且不得逾三個月；其停止契約執行之期間不得超過契約有

效期間。經調查屬實者，依第十條規定辦理。 

前二項情形應經校教評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

議通過。 

第十三條  依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停止契約執行之專案教師，於停止契約執行之期

間，不發給薪酬。 

依第十一條第一款、前條第一項規定停止契約執行之專案教師，於停止契約執行

之期間，不發給薪酬；停止契約執行之事由消滅後，未予終止契約者，補發其停

止契約執行之期間全數本薪（年功薪）。 

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停止契約執行之專案教師，於停止契約執行之期間，發給半數

本薪（年功薪）；調查後未予終止契約者，補發其停止契約執行之期間另半數本

薪（年功薪）。 

第十四條  專案教師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益者，得按其

性質依法提起勞資爭議處理或相關訴訟，請求救濟。 

第十五條 各學系初聘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應比照本辦法規定暫時先以專案教師約聘。 

第十六條 本辦法關於各學系約聘專案教師之規定，於巨量資料管理學院、體育室、師資培

育中心、語言教學中心、各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準用之。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